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組織規程

第三條、第十條修正總說明
　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組織規程（以下簡稱本規

程）自八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發布施行，曾於八十二年二月十五日、

八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及九十一年九月四日三次修正；茲為精進公私部

門決策參與性別比例，爰修正本規程第三條，增列全體委員任一性別

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；另刪除本規程第十條但書規定，以符實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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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組織規程

第三條、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第三條　本會置主任委

員一人，專任，綜理

會務並指揮監督所屬

職員，應具本法第十

一條規定之資格；委

員七人至十一人，由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

長 遴 選 具 有 環 境 保

護、法律、醫學或相

關專門學識、信望素

孚之公正人士，報請

行 政 院 核 定 後 聘 兼

之。全體委員任一性

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

之一     。

　　本會委員之任期為

三年，連聘得連任。

第三條　本會置主任委

員一人，專任，綜理

會務並指揮監督所屬

職員，應具本法第十

一條規定之資格；委

員七人至十一人，由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

長 遴 選 具 有 環 境 保

護、法律、醫學或相

關專門學識、信望素

孚之公正人士，報請

行 政 院 核 定 後 聘 兼

之。

　本會委員之任期為

三年，連聘得連任。

為精進公私部門決策參

與性別比例，增列全體

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

低於三分之一。

第十條　本會兼任人員

均為無給職。

第十條　本會兼任人員

均為無給職。但出席

會議人員得依規定支

給出席費、審查費及

交通費。

考量學者專家出席機關

學校之會議或依機關學

校委(邀)請進行審查工

作，本得依中央政府各

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

支給要點規定支領相關

費用，無待明定，爰刪

除但書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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